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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2) 1128/00-01(04)號文件

節錄自節錄自節錄自節錄自 2001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8日日日日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會議紀要會議紀要會議紀要

x x x x x x
I. 加強管制無牌和不合加強管制無牌和不合加強管制無牌和不合加強管制無牌和不合 生食店／食物工場的建議生食店／食物工場的建議生食店／食物工場的建議生食店／食物工場的建議

(立法會CB(2)628/00-01(01)號文件 )

黃容根議員表示，民主建港聯盟的議員支持現行建

議，加強管制無牌和不合 生食店／食物工場，以保障

公眾健康。他歡迎當局建議將封閉程序由 9個月縮短至一

個半月，並詢問實施有關建議的立法時間表。環境食物

局副局長答覆，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在 2001年首季向立

法會提交有關的法例修訂。

2. 何俊仁議員表示支持該項立法建議的政策方向，藉

此提供更簡易快捷的封閉程序，以解決無牌或不合 生

食店／食物工場的問題。不過，他對上訴機制表示關注，

並詢問為何應向法庭而非牌照上訴委員會 (下稱 “上訴委

員會 ”)提出上訴，反對食物環境 生署 (下稱 “食環署 ”)署
長封閉食店／食物工場的決定。他認為對上訴人而言，

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應較便利、費用亦較低。他認為

法庭只應負責覆檢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3. 環境食物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根據建議，裁判法

院可安排盡早聆訊上訴，所需的時間可能較向上訴委員

會提出上訴更短。食環署署長闡釋建議所訂的程序。她

指出，食環署仍須向裁判法院申請封閉令，才可封閉無

牌食店／食物工場。至於不合 生並嚴重威脅公眾健康

的食店／食物工場，先由公職醫生進行評估，證實有關

食店／食物工場的 生環境惡劣，食環署署長可根據評

估結果，親自發出封閉令，無須經過法庭程序。該項權

力不能轉授，而食環署署長須對其決定負上全責。

4. 至於上訴機制，食環署署長表示，現時食店／食物

工場經營者可在 28天內向上訴委員會作出申述。由於經

營者一旦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便不能執行封閉令，

因此經營者可利用該段空檔時間將食店／食物工場易

手。這樣，封閉程序便不能有效地執行。為堵塞漏洞，

現行的建議列明，封閉令將於張貼意向通知 7天後執行。

任何人士因封閉令而感到受屈，可於 7天內向裁判法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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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上訴。是項安排旨在確保封閉程序不會因上訴程序而

受到拖延。

5. 何俊仁議員表示，鑒於該等上訴個案的聆訊通常涉

及訊問專家證供，由裁判法院以上法院負責處理似乎更

為恰當。他指出，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主席亦由第一級

法院的法官出任。食環署署長察悉該項建議。

6. 劉江華議員表示支持該項立法建議。他提及政府當

局的文件第 11段，指出食店／食物工場可能被封閉的情

況甚為廣泛，食肆可能很容易被指違反新規定。他亦引

述鄉郊地區某些食肆使用未經水務局批准的水源。他詢

問，政府當局有否粗略估計，有多少食店／食物工場的

情況與文件第 11段所述者相符，以及當局會採取何等措

施，防止食環署署長即時封閉食店／食物工場的權力被

濫用。

7. 食環署署長強調，食店／食物工場供應的食物必須

清潔及適合人類食用，此項原則不可妥協。她表示，倘

若食肆連自來水亦不獲供應，則不適合用作食店／食物

工場，不會獲發牌照。她補充，市民期望政府應對即時

威脅公眾健康的食肆採取更嚴厲的執法行動。她向委員

保證，食環署署長會親自行使權力，只會在有充分證據

證實某食店／食物工場即時威脅公眾健康，才會即時予

以封閉。她補充，任何人如對食環署署長所發出的封閉

令感到受屈，可在 7天內向裁判法院提出上訴，反對署長

的決定。

8. 劉江華議員表示，本港約 20多條鄉村並沒有經批准

的水源。他詢問這是否表示該等鄉村的所有食店／食物

工場均不可經營。食環署署長答覆，任何處所如不獲提

供來自核准水源的自來水，食環署不會簽發食物業牌

照。不過，出售可供即時食用的預先包裝食物的處所，

則不受上述規定限制。

9. 食環署署長在回應涂謹申議員時證實，食肆不應以

溪澗水配製食物，此舉屬違法行為。

10. 主席詢問封閉令將如何執行，以及對於那些可供人

住宿的食肆會否作出特別安排。食環署署長表示，被封

閉的食肆會被上鎖，亦會被截斷水電供應。不過，對於

有部分地方供人住宿的食肆，該署在執行封閉令時會極

為謹慎。在該等情況下，執法人員只會將用作配製食物

及經營食物業的部分處所上鎖。該署亦會將違法事件通

知有關處所的業主。她補充，封閉令必須指明有關處所

的用途在哪一方面違法或違反認可土地用途。她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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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被封閉的處所不再用作非法用途，或有關處所對公眾

健康的危害經已消除，處所業主或食環署可向法庭申請

撤銷封閉令。

11. 至於在露天場地或後院處理食物的問題，食環署署

長表示，該署會視乎每宗個案對公眾健康構成的危害程

度及個別情況，根據相關條例提出檢控。該署亦會考慮

經營者是否已提出牌照申請，或有否打算遵行發牌規定

等各項因素。

12. 黃成智議員詢問，若食肆經營者為求向法庭申請撤

銷封閉令而終止業務，但其後再度開業但無牌經營，這

情況應如何處理。他詢問當局在該等情況下，會否對再

犯者採取更嚴厲的行動。黃成智議員進一步指出，如食

店／食物工場已易手，新經營者便可獲發臨時牌照，在

同一處所營業。黃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確保該等食

肆會遵守食物安全的規定。

13. 食環署署長回應時表示，對經營者來說，封閉食肆

已是極嚴厲的處分。該署會對屢犯者提出檢控，而法庭

亦會考慮其以往的犯事紀錄。不過，由於封閉令只是暫

時封閉有問題的食店／食物工場，因此將上一手經營者

的責任轉嫁至新經營者，既不可能亦不合理。她表示，

若該等處所用作經營合法業務，食環署不會不予批准。

她認為授權食環署署長可在無須取得禁止令的情況下，

申請封閉令封閉無牌食店／食物工場，以及即時封閉不

合 生食店／食物工場，足可發揮阻嚇作用。政府當局

會在推行上述建議後檢討有關情況，研究是否有需要採

取更嚴厲的措施。

14. 涂謹申議員指出，若食店／食物工場經營者連食物

業牌照亦沒有申請，而作出即時檢控所需的時間較申請

封閉令更短，政府當局可考慮採取該行動。他亦建議政

府當局應參考管制色情場所的安排，對屢次將處所出租

予無牌經營食店／食物工場的業主採取行動。政府當局

察悉上述意見。

15. 由於審理食物業牌照的申請需時甚久，葉國謙議員

詢問，對有意申領牌照及遵從發牌規定的食物業人士，

封閉無牌食肆的建議會否對他們構成不必要的負擔。食

環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完全承認有需要縮短簽

發食物業牌照的程序。她表示，政府當局已推出一連串

簡化程序的改善措施，暫准牌照的發牌條件通知書現可

於 20個工作天內發出。至於發出正式牌照所需的時間，

食環署署長表示，須視乎申請人能否提供所有必需的遵

行規定證明書而定。她表示，獲發暫准牌照的經營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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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遵行各項安全及 生規定。如食環署發現該等食肆違

反發牌及法定規定，可對經營者採取行動，包括食肆

生條件若極度惡劣，以致即時對公眾造成危害時，可發

出封閉令。

16. 葉國謙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可否作出任何保證，確

保擬議的封閉程序只針對未能符合基本發牌條件的食店

／食物工場，而非已獲發暫准牌照的食店／食物工場。

食環署署長向委員保證，不會向遵行暫准牌照發牌條件

通知書所載規定的食肆發出封閉令。她重申，食環署署

長在行使發出封閉令的權力時，會極為審慎，所作出的

決定亦須面對法律上的質疑。她表示食環署會向業界清

楚解釋建議的施行情況，並不會出現任何濫用權力的情

況。

17. 張宇人議員表示，飲食業十分關注有關建議或會令

業界增添困難，特別是業界在申請食物業牌照上已付出

不少努力。他表示，儘管政府已推行措施簡化發牌程序，

但業界並不認為申領牌照的新程序更簡易快捷。由於發

牌需時頗長，業界擔心在等候發牌期間營業的食店／食

物工場，會被建議中的封閉令封閉。食環署署長重申，

食環署承諾會從速處理所有牌照申請，而所有申請必須

符合食物安全及 生規定。該署在處理發牌過程中，會

為真正有意從事飲食業的人士提供協助，而九龍區牌照

辦事處現已提供一站式的牌照申請服務。

18. 張宇人議員提及文件第 11段，指出該段載述的情況

流於空泛，可能構成濫用的問題。他認為發出封閉令必

須以客觀證據為依據，例如經化驗證實在有關食肆配製

的食物已被污染。他亦關注將蟲鼠為患列為其中一項可

能需要將食肆即時封閉的情況，因為蟲鼠問題可能由鄰

近其他處所引致。

19. 食環署署長解釋，已有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出現濫

用權力的情況。發出封閉令的決定必須以環境證據及專

業判斷為依據，包括公職醫生的報告及化驗結果。任何

人如對封閉令感到受屈，可向法庭提出上訴。她補充，

政府當局會與業界進一步商討實施細節。

20. 環境食物局副局長補充，在封閉無牌食店／食物工

場方面，食環署署長仍須向法庭申請封閉令。食環署署

長即時封閉食肆的權力，只適用於不合 生的處所，而

食環署署長需有充分因由相信有關食肆嚴重威脅公眾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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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張宇人議員表示，他對於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11段引

述的情況，如 “可能受到污染 ”及 “可能是受到 ……污染 ”
仍有所保留。

22.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該項立法建議時，

應考慮委員提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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